
【光影寻踪】潮汕3天|循着《给阿嬷的情书》打卡电影取景地行程单
	产品编号
	YD1779764628Y2
	出发地
	广州市
	目的地
	汕头市-揭阳市

	行程天数
	3
	去程交通
	汽车
	返程交通
	汽车

	参考航班
	上车时间地点：07:30广州市华厦大酒店门口（海珠广场地铁站A/F出口）（因受交通管制，有可能变更上车地点，具体以导游通知为准）请客人准时到达出发集合地点，过时不候。我社将按实际人数安排合适车型，并安排巴士座位，上车请对号入座；车牌号、座位号以及导游陪同联系方式将在出行前一天晚上20：00点前以短信形式通知，敬请留意；如您在出行前一天晚上20：00尚未收到短信，请速来电咨询。

	产品亮点
	★经典景点：小公园、妈屿岛、侨批文化馆、樟林古港、揭阳古城★观影体验：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优选住宿：2晚汕头酒店（2晚不挪窝）★味蕾享受：食足5餐（3正2早）


行程安排
	天数
	行程详情
	用餐
	住宿

	D1
	广州-汕头-午餐-妈屿岛-侨批文化馆-小公园-酒店早上08:00广州市华厦大酒店门口（海珠广场地铁站A/F出口）集中出发，乘车前往【汕头】（车程约5小时）12：30-13：30享用午餐14：00-15：30游览【妈屿岛】妈屿岛在汕头市汕头港出海口，德洲水道北侧北距大陆约0.3公里；地处北纬23°20′，东经116°44′，与德洲岛和升旗山成足之势，为汕头港屏障。因岛上有妈祖宫得名。昔日渔民出海经此拜妈祖，必备活鸡，拜后就地放生，故又名放鸡山。16：00-17：00参观【侨批文化馆】汕头侨批文物馆位于外马路18号，于2004年4月创建，是国内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2010年，加挂“潮汕侨批档案馆”牌子，正式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是中国博物馆协会华侨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17：30-19：30游览【小公园】汕头小公园是广东省汕头市老城区的核心地标和文化象征，以其独特的骑楼建筑群、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闻名。【镇邦美食街】汕头镇邦位于小公园开埠区，全长120米，汇聚26家地道潮汕美食品牌，包括松发卤味、爱西干面等老字号，主打潮汕卤鹅、牛肉丸、砂锅粥等特色美食，是潮汕饮食文化的重要展示地。20：00入住酒店交通：空调旅游车
	早餐：X     午餐：√     晚餐：X   
	汕头区域酒店:参考：汕头虹泰/粤海/城市优品酒店或同级酒店

	D2
	早餐-陈慈黉故居-英歌舞-樟林古港-观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酒店08：00-08：45享用早餐09：00-10：40游览【陈慈簧故居】又名陈赏利家族豪宅 ，是中国 罕见的华侨建筑 ，被誉为“岭南第一侨居” 。故居建于清代 ，历时近半个世纪。它共有 506 个大厅 ，包括郎中第、寿康里。善居 室是最具代表性的宅基地之一。它是所有宅基地中最大、最精致、最完整的宅基地。适时前往观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战舞【英歌舞表演】英歌舞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其产生、发展、演变过程较少文字记载，有籍可考的历史不过四五百年。潮汕地区英歌舞集戏剧、舞蹈、武术于一体，2006年5月20日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景点门票自理，门市价58元/人，1.2米以上25元/人，70周岁以上及1.2米以下免票】（如因园区原因或其它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无法观赏不作赔偿）。11：00-12：00参观【樟林古港】位于今澄海市东里镇境内。她曾经是清代粤东地区商旅繁忙的“通洋总汇”，享誉海内外。至今，原来的海岸线虽已东移十多里，但古港遗址犹存，对研究古港的光辉历史、清代远洋航海事、贸易以及对潮汕华侨先辈出国启航圣地的纪念，都有极大的价值。12：30-13：30享用午餐13：40-14：40享用返回汕头市区15：20-17：18前往电影院观看《给阿嬷的情书》（具体观看场次，以当天实际安排为准）17：45-18：30享用晚餐19：00入住酒店自由活动交通：空调旅游车自费项：陈慈簧故居：此景点门票自理，门市价58元/人，1.2米以上25元/人，70周岁以上及1.2米以下免票。
	早餐：√     午餐：√     晚餐：X   
	汕头区域酒店:参考：汕头虹泰/粤海/城市优品酒店或同级酒店

	D3
	早餐-揭阳古城-午餐-返程广州08：00-08：30享用早餐09：00-10：00乘车前往【揭阳】10：15-11：30游览【揭阳古城】（电影取景地西马路），是揭阳现存最古老的商业街之一，现存明清至民国时期建筑78间。走在街上，恍惚间仿佛走进了电影。11：30-12：30享用午餐13：00分乘车返回广州集中点散团，结束愉快的旅程！！！！温馨提示：以上时间仅供参考，具体以当天导游实际安排为准！交通：空调旅游车
	早餐：√     午餐：√     晚餐：X   
	无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交通：全程空调旅游车，（按实际人数安排用车，每人1正座）；2、用餐：含3正2早；（酒店含早,正餐30元/人，10-12人一桌，餐不用不退费）；3、住宿：2晚汕头区域酒店； 酒店没有三人房，也不支持加床，出现单人需补房差180元/人/2晚（参考：汕头粤海/城市优品酒店或同级酒店），不退房差4、景点：景区首道大门票； 5、导游：优秀导游服务；6、购物：无

	费用不包含
	1、行程中一切个人消费自理。2、强烈建议游客自行购买旅游意外保险。3、不含陈慈簧故居门票，行程自费推荐：（客人自主选择，客人参与，请配合导游签名同意；客人不参与将不影响参团体验或客人不参与，导游会安排附近自由活动）。4、第一天晚餐+第二天晚餐不含；


其他说明
	预订须知
	1.在参加活动期间，宾客请根据个人身体条件慎重选择游玩项目，服从景区救生工作人员的指挥，必须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游玩，严禁在没有救生配置的区域内游玩。2.宾客请根据个人身体条件自备 旅途生活用品和个人医嘱用药，注意饮食卫生。3.请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如有发生财物丢失旅行社不承担责任。4.如遇到台风,暴雨或河水上涨等不可抗力因素而影响团队行程的,为保障客人生命财产安全, 我社将尽早通知客人取消行程；5.请各位团友在团队结束后，请认真填写旅游服务质量意见书，宾客的宝贵意见是我社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依据。6.请出团当天带身份证原件或其他有效旅游证件入住酒店！7.如参团人数不足40人，我社将提前一天通知客人协商调整出发日期、更改线路或全额退还团费。不便之处，敬请见谅。【因相关技术原因，双方就合同中未能明确约定的地接社信息（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进行如下约定：双方同意，此团由我司委托旅游目的地具有相应资质的地接社承接本旅行团在当地的接待业务，地接社的相关信息、委派的导游姓名和电话，在出团通知或出团前（集合地）派发的行程表中告知。】8.线路所列游览顺序仅供参考，我社有权根据当天实际情况在不减少景点的情况下更改行程游览顺序，如有不便敬请谅解9.自由活动期间，尽量避免单独出行,并记住导游、同行人员的联系方式、下榻酒店名称、位置。10.照相机、摄像机电池、胶卷、带子、充电器要准备充分。不要吝啬自己的胶卷,否则,回到家你就后悔莫及了。11.必须保管好自己的证件、钱币、机票以及其他物品。12.注意各项安全事宜，如：车辆行驶过程中请勿站立；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等安全原则；请留意并遵守景区的各项安全规定；火灾是森林的大敌，游客切记防火；13.行程中有探险、登高、游览等项目，参与前必须严格遵守各项景区景点规定（景点均有安全须知公示）。

	温馨提示
	1我社将按实际人数安排合适车型，并安排巴士座位，上车请对号入座；车牌号、座位号以及陪同联系方式将在出行前一天20：00点前以短信形式通知，敬请留意；如您在出行前一天20：00尚未收到短信，请速来电咨询请客人准时到达出团集合地点，过时不候。3、旅行社会按照本团客人的报名先后顺序统一安排坐车座位。如车上有老弱妇孺需要照顾的，请客人自觉礼让。4、客人应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特别是现金、有价证券以及贵重物品等）。5、本团不发旅行袋及旅游帽。6、车上空调较凉请自备保暖衣物，如有晕车的朋友请带上晕车药，途中怕肚子饿的朋友们也可以先前准备一些干粮！生态游观光线路须知：1、请按照景区、景点的指示路线行走，不要穿越围栏之外；徒步山路，请扶好沿途围栏，禁止做出危险行为动作；2、照像时，先观察附近环境是否有危险发生，后请站立在安全地带，并做好预警工作；3、如发生意外，请第一时间联络景区工作人员及当团导游，以协助就医；4、心脏病、高血压、腿脚不便等不宜进行登山活动，请各位团友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参加团队活动，如须暂时脱离团队且自由活动，请向当团导游提前声明并提出书面报告。我本人(游客)知悉上述温馨提示的内容，并对自由活动期间的安全事项清楚明白，如本人(游客)不遵守以上的温提示的内容，所产生的后果，由本人负责，与旅行社无关，并就此签名确认。出发当天导游将让每位客人签名确认(不能代表签名)

	报名材料
	本线路仅限80周岁以下游客报名。70-80周岁长者需由至少一名18-69岁同行人参团，均应身体健康并如实陈述身体状况，并应加签免责协议。80周岁以上不便接待，敬请谅解！（以出生年月日为计算基准）。涉及爬山、漂流、高原等特殊线路，以具体线路的说明为准。70周岁以上长者的旅游意外保险保额减半。

	保险信息
	游客报名时，请确保自身身体健康，是否适合参团出游！郑重申明：（1）我社不接受孕妇报名；（2）若参团者有特殊病史（如：间歇性精神病、心脏病和有暴露倾向等精神疾病），在报名时故意或刻意隐瞒，出游过程中如出现任何问题与责任，均与旅行社、全陪、领队、导游无关，产生的任何费用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3）65岁（含）以上长者参团需提交《三甲医院半年内体检报告》、签署《长者出行声明书》以及至少一名18-60岁亲属陪同参团，强烈建议旅游者购买相应的个人意外保险，谢谢配合；（4）因接待服务能力所限，无法接待80周岁以上的旅游者报名出游，敬请谅解。（5）我司不接受未成年人单独报名和签订旅游合同。未成年人参团，必须由其监护人办理报名手续并签订《监护人同意书》（必须手写签名）。监护人一般指其父母，或者下列具有监护能力的人员：① 祖父母、外祖父母；② 兄、姐（年满十八周岁以上）；③ 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报名时，必须出示法定监护人的户口本、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建议未成年人出行购买旅游意外险；游客报名时，请提供准确姓名及有效证件号码（包括但不限于：有效期内的身份证/护照/户口本/出生证/回乡证等复印件）；出发当日，请游客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出发，如因缺失证件造成的损失，由游客承担，敬请留意。（6）本行程门票费用是旅行社团队协议价格核算。12周岁以下按成人操作的儿童和持老年证、军官证、学生证、教师证等其他有效证件享受景区散客门票优惠的游客，按旅行社团队协议价与散客票优惠价差价退还；如因旅行社原因未参观景点，涉及退票的，按照旅行社团队协议价格退还，不参照景点对外门票价格。敬请注意！（7）以上行程仅供参考，旅行社在保证行程标准景点不变的情况下可做出相应的调整，具体以出团通知及当地实际安排为准。（8）敬请游客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尤其现金、贵重物品等），务必注意自身的人身和财物安全。游客在旅游车内请扣好安全带；为防止意外发生，请勿在行进中的旅游车内奔跑或站立在座位上；请勿在旅游车内喝热饮；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如有发生财物丢失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9）旅途中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旅行社应当及时通知游客，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遇到非旅行社责任造成的意外情形（如当地政府重大礼宾活动、列车航班延误或取消、景区管理原因或某些线路在某时间段因台风、雷雨季节、洪水、塌方等自然灾害或人力不可抗拒等），造成团队行程更改、延误、滞留或提前结束时，双方应积极配合处理，协商变更旅游行程。发生费用增减的，增加部分由游客承担，未发生费用旅行社退还游客，旅行社在旅途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行程先后顺序作调整，但不影响原定的接待标准及游览景点，敬请知悉。（10）旅游行程中旅行社无安排游览活动的时间为游客自由活动时间，自由活动期间，游客请选择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活动项目，并在自己可控风险的范围内活动。 （11）旅途中，游客因自身原因离团或不参加行程内的某项团队活动（如酒店、用餐、景点等），旅行社扣除实际产生费用后，将未发生费用余款退还。离团前，需签订离团证明；游客离团、脱团和自由活动期间发生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事件，产生责任由游客自行承担。（12）行程赠送项目因航班、天气等不可抗因素导致不能赠送或游客主动放弃的，费用不退。（13）旅途中，请游客务必准时集合，以免让其他团友等候，且影响旅游行程。请及时记录地陪、全陪、领队联络号码，出现情况及时与导游沟通，以便及时有效处理（14）请游客在出游期间遵守团队纪律，保持仪容仪表整洁。在公众场所请不要大声喧哗，谈吐要有礼；请不要随地乱扔果皮杂物、吐痰；请不要在禁烟的地方吸烟及乱扔烟头；请不要做不雅行为：随意刻画、公众地方梳洗等；请爱护公共场所的设施；不准涉足色情场所及参与赌博。服从全陪、领队、导游旅游安排，遵守出行公约，文明出游。（15）紧急报警电话：110；急救中心电话：120。（16）出团期间，如发生不可归责于旅行社的意外伤害，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强烈建议旅游者购买相应的个人意外保险。（17）为防止在旅途中水土不服,敬请游客自备一些常用药品，以备不适之需。请勿随意服用他人所提供之食品或药品。（18）团中，如有任何团队质量问题，请在当地及时反馈，以便我司及时有效处理；团队结束时，请认真填写游客意见单，您的宝贵意见，有利于我司更好地完善和提高团队接待质量，并且是我司处理旅游投诉的重要依据，谢谢配合！（19）行程表为旅游合同附件之一，行程表内容与旅游合同内容冲突之处，以行程表约定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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